桂环发〔2010〕39号

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重点
监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
审核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环保局：

根据环保部“关于印发《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办法》和《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监督考核规程》的通知”（环发〔2009〕88号）的要求，为推动全区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的有效性审核工作的开展，我厅制定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工作方案

 二○一○年四月八日

主题词：环保  国控企业  监测数据  审核  通知
—————————————————————————————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办公室
   2010年4月12日印发

—————————————————————————————
（共印24份）
附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重点监控企业
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工作方案

根据《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办法》、《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和《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有效性审核办法》等文件要求，为了确保国家重点监控企业（以下简称“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准确有效，规范自动监控数据有效性审核工作，明确企业和各级环保部门相关责任，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1 名词概念

1.1有效数据 

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验收合格后，其正常运行提供的监测数据在一定时段内认定为有效数据。

日常运行监督考核合格后至下次运行监督考核，该时段内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提供的监测数据认定为有效数据。

验收不合格、日常运行监督考核不合格或不能正常运行的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提供的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无效。

1.2有效性审核

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是指环保部门对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定期进行监督考核，确定其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

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在正常运行状态下所提供的数据，即为通过有效性审核的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

1.3审核机构

审核机构由环保部门的污染控制处（科）牵头，组织环境监察、环境监测等机构组成。

2 审核依据

（1）《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办法》（国发﹝2007﹞36号）

（2）《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环保总局令第28号）

（3）《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运行管理办法》（环发﹝2008﹞6号）

（4）《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办法》和《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监督考核规程》（环发﹝2009﹞88号）

（5）《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安装技术规范（试行）》（HJ/T353-2007）

（6）《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验收技术规范（试行）》（HJ/T354-2007）

（7）《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试行）》（HJ/T355-2007）

（8）《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试行）》（HJ/T356-2007）

（9）《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T 75-2007）

（10）《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试行）》（HJ/T 76-2007）

（11）《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HJ/T 212-2005）

（12）《国控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能力建设项目污染源自动监控现场端建设规范（暂行）》（环发﹝2008﹞25号）

（13）《广西重点水污染源现场端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规定（暂行）》和《广西重点烟气污染源现场端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规定（暂行）》（桂环发﹝2009﹞68号）

3 责任部门

3.1环保部门

1、企业污染源新安装验收合格的自动监测设备，运行一个季度后，环保部门必须进行监督考核。

2、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工作由市（地）级环境保护部门负责。其中装机容量30万千瓦以上的火电厂（包括热电联产电厂）的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工作由省级环境保护部门负责。

3、环保部门对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日常运行每季度考核一次，考核内容包括现场核查、比对监测、制度执行情况、设备运行情况检查等。考核结果通知企业。

4、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日常运行考核不合格的，环保部门要求限期整改，不认可整改期间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

5、对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造假、违规设定仪器参数、违规运行或其他影响正常运行的违规行为，环保部门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6、上级环保部门对下级环保部门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7、各级环保部门对从事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工作的人员进行培训，同时组织对企业的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管理人员的培训。

3.2企业

1、企业对安装的自动监测设备的正常运行负责，配合环保部门开展对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的有效性审核工作。

2、企业按照国家及自治区的有关规定对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进行规范的日常运行管理，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和台账。对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进行巡检、维护保养、校准和校验，对异常和缺失数据按规范进行标识和补充。并按要求上报相关情况。

3、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日常运行考核不合格的，企业应当严格按责任环保部门的要求限期整改。在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运行不正常或日常运行监督考核不合格期间，企业要采取人工监测的方法向责任环保部门报送数据，数据报送每天不少于4次，每个数据间隔不得超过6小时。

4、企业每季度完成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日常运行季度自检报告。自检报告包括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缺失和异常情况说明以及企业生产情况等。

3.3第三方自动监控设施运营机构

如企业已将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委托第三方运营机构维护，企业在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工作中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将转给第三方运营维护机构。

4 审核工作程序

（1）每季度第一个月前10个工作日之前，企业应当向环保部门污控处（科）和环境监察部门提交上季度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日常运行季度自检报告。

（2）每季度第一个月前10个工作日之前，各级环境监测站应当向环保部门污控处（科）和环境监察部门提交上一季度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比对监测报告（参见附件一和附件二），同时向企业抄送比对监测报告。如果比对指标不合格，环境监测站应立即通报同级环境监察部门。环境监察部门要求企业整改。

（3）每季度第一个月前10个工作日之前，各级环境监察部门应当向环保部门污控处（科）提交上一季度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现场核查表和现场评分表（见附表一、附表二和附表三）。

（4）环保部门污控处（科）在接到企业的自检报告、环境监测站的比对报告和环境监察部门的现场审核表和现场评分表后，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企业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的审核，得出审核结论（见附表四）。

5 审核工作内容

5.1比对监测

5.1.1比对监测与监督性监测的关系

按照《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办法》，监督性监测包括对企业排放的手工监测和对自动监控设备的比对监测，因此，比对监测也是监督性监测。手工监测监督的是企业的污染物排放行为，比对监测监督的是企业对自动监控系统的管理维护行为。

比对监测与监督性监测可以一次监测同步完成，监测频次必须同时满足两者要求。

5.1.2水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比对监测

5.1.2.1 比对监测内容

1、比对监测项目

主要为化学需氧量（CODcr）、总有机碳（TOC）、紫外（UV）吸收值、氨氮、总磷、pH和流量等，其中总有机碳（TOC）、紫外（UV）吸收应换算成化学需氧量（CODcr）。

2、比对监测考核指标

主要包括：实际水样比对试验的相对误差、质控样的测试结果。

5.1.2.2 比对监测方法和频次

水污染源自动监测系统的比对监测频次每年至少4次，即每季度至少1次。比对过程中应尽可能保证比对样品均匀一致，每次比对监测要求的样品数量在3对以上。比对监测应尽可能在1天内完成。

1、实际水样比对试验

（1）化学需氧量（CODcr）水质自动监测仪

采集实际废水样品，用化学需氧量（CODcr）水质自动监测方法与实验室标准方法进行比对试验。比对过程中应尽可能保证比对样品均匀一致，比对试样总数应不少于3对，其中2对实际水样比对试验相对误差（A）应满足表5-1的要求。实际水样比对试验相对误差（A）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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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实际水样比对试验相对误差；



 Xn—第n次测量值；



 Bn—实验室标准方法的测定值；



 n—比对次数。

当实际水样CODcr<30mg/L时，以接近实际水样的低浓度质控样代替实际水样进行实验，至少测定2次。质控样测定的绝对误差不大于标准值的±5mg/L。

（2）总有机碳（TOC）水质自动分析仪、紫外（UV）吸收水质自动监测仪

实际水样比对试验同化学需氧量（CODcr）自动监测仪

（3）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和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

采集实际废水样品，用氨氮、总磷水质自动监测方法与实验室标准方法进行比对试验。比对过程中应尽可能保证比对样品均匀一致，比对试样总数应不少于3对，其中2对实际水样比对试验相对误差（A）应满足表5-1的要求。实际水样比对试验相对误差（A）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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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实际水样比对试验相对误差；



 Xn—第n次测量值；



 Bn—实验室标准方法的测定值；



 n—比对次数。

（4）pH水质自动分析仪

采集实际废水样品，用pH水质自动监测方法与实验室标准方法进行比对试验，比对试验过程中应保证自动监测仪器与国标法测量结果组成一个数据对，至少获得3个测定数据对，计算两种测量结果的绝对误差，其中2对实际水样比对试样绝对误差应满足表5-1的要求。

2、质控样考核

采用国家认可的质控样，分别用两种浓度的质控样进行考核，一种为接近实际废水浓度的样品，另一种为超过相应排放标准浓度的样品，每种样品至少测定2次，质控样测定的相对误差不大于标准值的±10％。

5.1.2.3 比对结果评价

水污染源自动监测系统比对监测结果评价指标限值见表5-1，当某项目的比对监测结果不满足表5-1的要求，则判定该项目的比对监测为不合格。

表5-1   实际水样比对试验相对误差

	仪器类型
	实际水样比对试验相对误差

	化学需氧量（CODcr）总有机碳（TOC）

紫外（UV）吸收
	±5mg/L(COD<30mg/L)

以接近实际水样的低浓度质控样代替实际水样进行试验

	
	±30%（30mg/L≤COD<60mg/L）

	
	±20%（60mg/L≤COD<100mg/L）

	
	±15%（COD≥100mg/L）

	氨氮、总磷
	±15%

	pH
	±0.5pH


5.1.3气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比对监测

5.1.3.1 比对监测内容

监测项目：烟气温度、烟气流速、氧量和污染物浓度（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5.1.3.2 比对监测频次和方法

1、对企业安装的固定污染源烟气CEMS的比对监测每年至少4次，每季度至少1次。

2、每次比对监测，对颗粒物浓度、烟气流速、烟温用参比方法至少获取3个测试断面的平均值，气态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氧量至少获取6个数据（仪器法可选取5分钟平均值为1个数据，化学法以一个样品的采样时间为一个时间段）的平均值，与同时段烟气CEMS的平均值进行准确度计算。

5.1.3.3 比对结果评价

烟气温度、烟气流速、氧量和污染物浓度（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需满足表5-2技术指标要求。
表5-2   烟气CEMS考核指标要求

	监测因子
	考核指标

	颗粒物
	≤50mg/m3时，绝对误差≤15mg/m3；

>50 ~≤100mg/m3时，相对误差≤±25%；

>100 ~≤200mg/m3时，相对误差≤±20%；

>200mg/m3时，相对误差≤±15%

	SO2
	≤57mg/m3时，绝对误差≤±17 mg/m3
>57 ~≤714mg/m3时，相对误差≤±20%

>714mg/m3时，相对准确度≤15%

	NO2
	≤41mg/m3时，绝对误差≤12 mg/m3
>41 ~≤513mg/m3时，相对误差≤±20%

>513mg/m3时，相对准确度≤15%

	O2
	相对准确度≤15%

	流速
	>10m/s时，相对误差不超过±10%

≤10m/s时，相对误差不超过±12%

	烟温
	绝对误差不超过±3℃


5.2比对监测报告

5.2.1比对监测报告基本信息量

1、监测机构名称、地址、通讯方式、比对监测日期和编制报告的日期。

2、比对监测报告编号。

3、排污企业名称、监控设备安装位置所在污染源名称、排污口位置和采样布点图。

4、自动监控设备制造单位和型号。

5、参比方法引用国家标准和规范的名称。

6、参比仪器设备校准所用国家标准物质的名称和级别。

7、参比仪器设备的型号和编号。

8、水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参数设定值：标准曲线参数（包括标准曲线的斜率、截距和相关系数）、测量过程参数（反应温度、时间、测量周期、清洗时间、周期、堰槽类型、基本计算参数），校准参数（标准液的浓度）和测量量程。

9、气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参数设定值：标准曲线参数、烟道截面积、过量空气系数折算值、速度场系数、皮托管系数、烟尘系数、SO2量程、NOX量程、颗粒物量程、实测氧浓度量程。

5.2.2 比对监测报告工作信息量

1、比对监测频次和比对监测时段。

2、比对监测项目。

3、手工监测数据和自动设备监测数据。

4、比对监测结果评价指标限值。

5、比对监测结果评价结论。

6、监测报告的三级审核及签字。

5.3现场核查

5.3.1 自动监测系统现场核查

环境监察部门按照自动监测数据审核办法及规程，进行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运行情况的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方法可采取多种形式和手段，同时，也可参考附件三《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现场核查内容和方法》。

5.3.2材料审查

5.3.2.1岗位责任管理制度

1、排污单位的责任。

2、运行维护人员的岗位责任。

3、管理人员的岗位责任。

4、设备更新（更换）程序和制度。

5、设备档案建立和存档管理制度。

5.3.2.2操作和使用制度

1、设备使用管理说明。

2、系统运行操作规程。

5.3.2.3设备运行和维护制度

1、日常巡检制度及巡检内容。

2、定期维护制度及定期维护内容。

3、易损、易耗品的定期检查和更换制度。

5.3.2.4设备校准制度

《广西重点水污染源现场端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规定（暂行）》和《广西重点烟气污染源现场端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规定（暂行）》中规定的校准要求及结果记录表。

5.4综合评价及审核结论

依据《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有效性审核办法》及《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监督考核规程》的要求，审核机构对自检报告、比对监测报告、现场核查表和现场评分表等资料进行审查评审后，得出审核评价结论。

审核评价结论分为三个等级，即：通过审核、基本通过审核和审核不合格。

1、通过审核：现场核查的结论满足各项标准要求，资料齐全、记录台帐完整、清晰，监测设备运行情况完好、数据准确可靠、设备运转率和数据传输率在95％以上，审核评价结果在80分以上。

2、基本通过审核：现场审核基本满足各项标准，有部分整改项。资料、记录和台帐等基本符合要求，但有需要补充个别的信息和整改项。监测设备运行情况基本良好，设备运转率和数据传输率达到70-95%，审核评分结果在65分-79分。

3、审核不合格：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判定为不合格。

（1）现场核查结论不满足各项标准要求，判定为不合格。

（2）采用无证自动监测设备或擅自更换劣质元器件的。

（3）在自动监测设备的参数设置中弄虚作假，设置作假参数、假数据的。

（4）设备运转率和数据传输率低于70%，审核评分结果低于65分的。

（5）水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化学需氧量指标；气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气流速指标比对监测结果不符合相关技术规范要求的。

附表：1．《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现场核查表》
2．《固定污染源废水自动监测系统现场评分表》
3．《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连续监测系统现场审核评分表》
4．《环保部门监督审核结论》
附：1．《废水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比对监测报告模版》
2．《废气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比对监测报告模板》
3．《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现场核查内容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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